
关于开展 2024 年平江县茶叶社会化主体

遴选的通知

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

发湖南省 2024 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

（湘农联〔2024〕7 号)、《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供销合作

总社〈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4 年农业社会化服务有关工作的

通知〉的通知》（湘农联〔2024〕61 号）以及《平江县 2024

年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方案》（平农办〔2024〕12 号)文件

精神，以带动茶农发展现代农业为主要目标，引导茶农广泛

接受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集中连片

地推进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绿色高效茶叶产业现代生

产方式，促进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茶叶产业综合

效益和竞争力。拟决定在全县范围内遴选承接 2024 年茶叶

社会化服务项目的服务组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服务环节

主要支持茶园培管服务、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服务、代

加工服务等



二、遴选原则

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方式，在全县范围内遴选

一批能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质服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包括村

集体经济合作社），按照自愿申报、择优选择的原则确定服

务组织。

三、遴选对象

支持新型经营主体、供销参控股和有服务能力的服务组

织。服务主体须具备以下条件：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取得

法人资格，注册两年以上，拥有与其服务内容、服务能力相

匹配的专业机械和设备、作业人员、服务场地以及其他能力；

在群众中信誉良好，服务质量和价格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和

好评，有良好持续运营能力，服务质量优质，有规范的服务

协议，有较强的辐射带动力，能有效推进茶叶产业社会化服

务进程；组织机构和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具有独立、健全的

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严格依法依章开展生

产经营活动，无违法违规行为；能够接受农业农村、财政、

纪检等部门的监管。

四、遴选条件

1.有一定的社会化服务经验。原则上从事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达 2 年以上，内部组织机构健全、管理制度齐全，农

机操作人员和机具登记台账、作业服务账目健全，财务管理



规范，能够接受县农业农村部门、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

的监管,并在县农业农村部门备案。

2.拥有与其服务内容、服务能力相匹配的专业农业机械

和设备、作业人员、服务场地。作业人员须持相应机具操作

证件、机具年检年审合格并购买好“安责险”。

3.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无不良信用记录。在群众中信

誉良好，服务质量和价格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和好评，有良

好持续运营能力，服务质量优质，有规范的服务协议，有较

强的辐射带动力，能有效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进程。

4.组织机构和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具有独立、健全的财

务管理、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严格依法依章开展生产

经营活动

五、遴选方式

1.自主申请。有承接意愿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在规定的时

间内，由各乡镇（街道）推荐，向农业农村局申请，填报《平

江县茶叶社会化服务登记申请表》。并提供营业执照、法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征信报告一份、服务组织成员

名单复印件一份、土地流转合同、经营档案和财务资料、获

奖证书原件或复印件等所需要的材料。

2.组织评审。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相关业务股室工

作人员对服务组织进行现场考察评估，择优选择社会化服务



组织作为承接主体。

3.网上公示。经评估符合条件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在平江

县人民政府门户网进行公示期 7 天，经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确

定。

六、其他事项

1.各乡镇（街道）要积极做好宣传，动员符合条件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申报。

附件：平江县茶叶社会化服务主体登记申请

2.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8 月 16 日，逾期不予受理。

3.报名地点：平江县农业农村局六楼 606 室

4.报名联系人：童书琳 177****4959

表

平江县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8 月 9 日



附件

平江县茶叶社会化服务主体登记申请表

承

接

主

体

名 称 地址

负责人

姓 名

身份证号

电 话

机手数（人）
机械类型、

数量

申请内容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

意 见

年 月 日

平江县农业农村局

意 见

年 月 日


